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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关于外商投资企业 

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、 

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(1994 年 2 月 22 日　国发〔1994〕10 号)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根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

通过的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

企业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》(以

下简称《决定》)，现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税种等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税种问题 

根据《决定》的规定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除适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

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外，还应适用以下暂行条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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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国务院 1993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； 

(二)国务院 1993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

源税暂行条例》； 

(三)国务院 1988 年 8 月 6 日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

税暂行条例》； 

(四)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950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《屠宰

税暂行条例》； 

(五)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951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《城市房

地产税暂行条例》； 

(六)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951 年 9 月 13 日发布的《车船使

用牌照税暂行条例》； 

(七)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950 年 4 月 3 日发布的《契税暂

行条例》。 

在税制改革中，国务院还将陆续修订和制定新的税收暂行条

例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应相应依照有关条例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改征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后增加

的税负处理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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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1993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，由于

改征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增加税负的，由企业提出申请，税

务机关审核批准，在已批准的经营期限内，准予退还因税负增加

而多缴纳的税款，但最长不得超过 5 年；没有经营期限的，经企

业申请，税务机关批准，在最长不超过 5 年的期限内，退还上述

多缴纳的税款。 

(二)外商投资企业既缴纳增值税，又缴纳消费税的，所缴税

款超过原税负的部分，按所缴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，分别退还

增值税和消费税。 

(三)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直接出口或销售给出口企业

出口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凭出

口报关单和已纳税凭证，一次办理退税。 

(四)外商投资企业因税负增加而申请的退税，原则上在年终

后一次办理；对税负增加较多的，可按季申请预退，年度终了后

清算。 

(五)增值税、消费税的退税事宜由国家税务局系统负责办理，

各级国库要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。退税数额的计算、退税的申请

及批准程序等，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。 

(六)营业税的退税问题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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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

三、关于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税收问题 

中外合作油(气)田开采的原油、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，

征收率为 5%，并按现行规定征收矿区使用费，暂不征收资源税。

在计征增值税时，不抵扣进项税额。原油、天然气出口时不予

退税。 

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自营油田比照上述规定执行。 

本通知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
